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穗财教〔2018〕219 号

广州市财政局关于清算下达 2018 年中央

财政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

专项资金（广电部分）的通知

从化区财政局，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：

根据省财政厅《关于清算下达 2018 年中央财政补助地方公

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（广电部分）的通知》（粤财教

〔2018〕188 号，详见附件），现将 2018 年中央财政补助地方

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（广电部分）9.92 万元转下达

给你们，用于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运行维护补助，款列

“2079999 其他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”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科

目。市本级单位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列“50701 费用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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贴”，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列“31204 费用补贴”。

请项目承担单位严格按照《预算法》要求，抓紧将资金安

排到具体项目，切实加快预算执行，并加强资金监管，不得挤

占、截留或挪用，确保专款专用。

请加强财政资金绩效管理，对本次下达的预算指标和任务，

科学合理确定绩效目标，加强绩效目标监控和绩效评价，确保

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，并接受财政部驻广东省财政监察专员

办事处的监督，年终请按要求统一编列决算。

附件：关于清算下达 2018 年中央财政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

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（广电部分）的通知（粤财教

〔2018〕188 号）

广州市财政局

2018 年 8 月 3 日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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